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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 

关于对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

2023 年年报的问询函 
 

公司部年报问询函〔2024〕第 21 号 
 

 

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（以下简称“年报”）进

行审查的过程中，关注到如下事项： 

1、年报显示，报告期你公司主营业务为房地产业务及文旅

综合业务，毛利率分别为 17.97%、-8.60%，较上年同期分别下

降 18.68%、增加 50.71%。2023 年，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8.75

亿元，同比下降 26.23%，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以

下简称“归母净利润”）3.52 亿元，同比上升 110.30%，实现归

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（以下简称“扣

非后净利润”）-29.92亿元，同比上升 2.71%，经营活动产生的

现金流量净额为 5.73 亿元，同比下降 13.94%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报告期内你公司所处行业情况、主营业务开展情

况、资产结构、偿债能力等，说明你公司营业收入连续两年下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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扣非后净利润连续四年为负的原因，与行业趋势及同行业可比公

司是否存在较大差异。说明报告期房地产业务及文旅综合业务毛

利率大幅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毛利率是否偏离同行业可比公司

情况。请年审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2）结合你公司破产重整进展、投资者引入情况以及你公

司对改善主营业务已采取的实质措施，说明截至目前你公司管理

层对改善持续经营能力的应对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效果。 

（3）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

称“年审机构”）对你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带强调事

项段及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，而本

次针对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

请结合对上述问题的回复，说明你公司 2023 年度持续经营能力

是否改善，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不确定性，以及你公司 2022

年度审计报告带强调事项段所涉事项在本期消除的判断依据。请

年审机构结合公司 2023 年度经营情况，说明审计意见类型较

2022 年度发生变化的原因，是否严格按照审计准则履行审计程

序，审计证据的获取是否充分、适当，审计意见是否恰当。 

2、年报显示，2023 年 12月 29日，你公司收到北京一中院

送达的《民事裁定书》〔（2023）京 01 破 389 号之一〕，裁定

确认你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。由于破产重整事项，你公司在

2023 年度共确认破产重整债务重组收益 31.78 亿元。请你公司

结合破产重整的过程、条款约定、执行情况等，说明各项大额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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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重组收益的具体形成过程及明细情况，相关会计处理方式、计

算过程及依据，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相关规定。请年审

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、2023 年，因你公司 2022 年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，

以及你公司 2020年、2021年、2022年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

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，且 2022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

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，本所对你公司股票交易实施

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核查并说明是否符合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，并逐

项自查你公司是否存在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3年 8月修订）》

第 9.3.11条规定的股票终止上市情形以及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3

年 8 月修订）》第九章规定的股票交易应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其

他风险警示的情形，如存在相关情形的，请及时、充分揭示风险。 

（2）结合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3 年 8月修订）》第九章第

八节，说明是否符合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规定。 

4、年报显示，本报告期内，你公司确认非流动性资产处置

损益（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）3.72 亿元，债务

重组利得 5.07亿元，赔偿金、违约金及罚款支出 5.52亿元。请

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的计算过程及依据，会计

处理过程及依据，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规

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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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说明报告期债务重组具体内容、交易背景、债权人名

称、债务金额、债务重组的方式、截至目前进展、债务重组收益

的确认依据，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规定。 

（3）说明你公司赔偿金、违约金及罚款支出的发生原因、

时点、金额等明细情况，你公司已采取的措施和解决进展，会计

处理过程及依据，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规

定，是否存在被行政处罚的风险。 

请年审机构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、本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存货账面余额为 73.18 亿元，其中，

开发成本的账面余额为 50.52亿元，占存货余额的比例为 69.03%；

开发产品的账面余额为 19.96亿元，占存货余额的比例为 27.28%。

本报告期，开发产品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金额为 0.47 亿元，开

发成本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说明本报告期计提资产减值涉及的具体项目

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项目所处城市、项目业态、开发建设状态、

存货账面余额、报告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金额、存货跌价准备期

末余额等，并结合相关项目实际销售价格、所在地区市场情况、

周边竞品价格等，说明报告期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合理性。 

（2）结合上述问题（1），详细说明主要项目存货期末可变

现净值的确认依据及主要测算过程，重要假设及关键参数的选取

标准及依据，与 2022 年相比是否存在较大变化，如是，请说明

主要原因及合理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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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年审机构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、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报告期境外资产规模合计为 32.27 亿

元，占公司净资产的 60%，其中，新华联锦绣山庄开发株式会社

相关项目处于持有待售阶段，新华联国际置地（马来西亚）有限

公司、新丝路文旅有限公司、澳大利亚新华联置地有限公司均处

于暂亏状态，且澳大利亚新华联置地有限公司存在重大减值风险。

请你公司说明相关境外资产的主营业务、经营情况、财务状况，

是否为你公司重要子公司，并说明报告期是否对相关亏损资产或

存在重大减值风险资产计提减值损失，如是，进一步说明减值测

试过程及减值金额，如否，请说明原因。请年审机构说明对公司

境外资产的审计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收入确认、资产减值等重大

方面实施的审计程序，是否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。 

7、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报告期末预付账款余额为 4.19 亿元，

其中，1 年以内预付账款余额为 2.14 亿元，占比 51.07%，3 年

以上预付账款余额为 1.97 亿元，占比 46.92%。“账龄超过 1年

且金额重要的预付款项未及时结算原因的说明”部分显示，相关

款项为“预付土地款，拆迁未完成，土地未交付”或“预付土地

款，取得开发许可后交付”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报告期经营规模、行业惯例及相关交易条款，说明

报告期末 1 年以内预付账款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（2）说明预付账款超 3 年的前五名交易对方的名称及其与你

公司的关联关系、相关款项形成原因及性质，是否构成提供财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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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助或非经营性资金占用。 

（3）请结合你公司的业务模式、结算方式等，说明 3年以上

预付账款占比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，相关土地未交付的具体原因，

是否符合行业惯例，是否符合合同约定的交易条款。同时，请说

明相关土地长期未交付的情况下，你公司未将预付账款重分类至

应收款项的原因，信用减值损失计提是否充分、合规。 

请年审机构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4 年 4 月 24日前

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 

特此函告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4年 4月 10日 

 

 

 

 
 

 


